[bookmark: _Toc1252][bookmark: _Toc7041][bookmark: _Toc8236]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7337][bookmark: _Toc7571][bookmark: _Toc19507]第一章  总则
一、目的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13806][bookmark: _Toc24923][bookmark: _Toc21269]为加强基金会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统一规范各企业会计档案的保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结合本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管理原则
[bookmark: _Toc12034][bookmark: _Toc27951][bookmark: _Toc32217]为维护本基金会经济利益、合法权益和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各企业要确保会计档案妥善保管、有序存放、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
三、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048][bookmark: _Toc17008][bookmark: _Toc17981]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 
[bookmark: _Toc7160][bookmark: _Toc32197][bookmark: _Toc5416]第二章  会计档案管理
一、会计档案的定义
[bookmark: _Toc9991][bookmark: _Toc9015][bookmark: _Toc9379]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文件合同等会计核算专业材料或重要文件。
二、会计档案具体归档范围：
（一）会计凭证类：原始凭证、记账凭证。
（二）会计账簿类：科目余额汇总表，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固定资产卡片，辅助账簿，其他会计账簿（如表外业务备查簿）。
（三）财务报告类：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及文字说明，其他财务报告。
（四）重要的文件合同类：融资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险合同、评估合同、审计合同、公证书、募集说明书、税务稽查报告、税务机关或政府部门出具的减免税文件、各类债券发行的批复和合规文件、其他国家及行业监管（管理）机构出具的重要文件资料等。
[bookmark: _Toc27530][bookmark: _Toc24445][bookmark: _Toc19860]（五）其他会计档案类：银行存款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各类资产盘存表，国地税税务申报表，土地证、房产证、会计人员工作移交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案销毁清册等。
三、会计档案的归档要求
（一）会计凭证按月装订立卷，会计人员每月将打印好的记账凭证连同原始凭证粘贴在一起，按记账凭证序号排序组卷，不得空号、跳号。
（二）会计账簿按年度立卷，在会计年度终了后按各类会计账簿分别整理、组卷。货币资金日记账（含日记总账）和其他账簿要分开单独立卷。
（三）财务报告按年度立卷，年度报告要与月度、季度报告分别组卷。
（四）文件合同类按季度分类立卷。
[bookmark: _Toc12692][bookmark: _Toc3486][bookmark: _Toc12930]（五）其他会计档案按年度分类立卷。
四、案卷封面的编制
（一）重要的文件合同类和证件类资料不加封面，直接归档原件。
（二）会计凭证类、会计账簿类、财务报告类及其他会计档案封面必须包括的要素：
1、档案名称：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季度、中期或年度财务报告，其他会计档案等；
2、单位名称：填写立卷单位的全称，并加盖与编制单位名称相符的财务专用章；
3、类目名称：记账凭证，**明细账，现金、银行日记账等；
4、年月：会计凭证填写起止年月，除会计凭证外其他会计档案填写所属年度 ；
5、数量：会计凭证填写本月册数、册号，会计账簿填写本度度会计账簿册数、册号，其他会计档案填写所属年度；
6、编号：会计凭证需填写起止编号，其它类会计档案可根据实际管理需求确定是否编号；
7、责任人：由财务负责人和立卷人签名或盖章；
8、保管期限：见后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bookmark: _Toc702][bookmark: _Toc13942][bookmark: _Toc12390]9、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由基金会档案管理部门填写。
[bookmark: _Toc3284][bookmark: _Toc13541][bookmark: _Toc25711]第三章  会计档案的保管和移交要求
一、会计档案的保管
基金会每年形成的会计档案，由财务部门编制《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一式两份，一份作为当年会计档案的组成部分归档保管，一份留存财务部门备查。各企业历年会计档案均应编制留存《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bookmark: _Toc7209][bookmark: _Toc6595][bookmark: _Toc1130]基金会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分为10年、30年两类，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基金会纸质会计档案的最低保管期限如下表所示。
	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注

	一
	会计凭证
	
	

	1
	原始凭证
	30年
	

	2
	记账凭证
	30年
	

	二
	会计账簿
	
	

	3
	总账
	30年
	

	4
	明细账
	30年
	

	5
	日记账
	30年
	

	6
	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管5年

	7
	其他辅助性账簿
	30年
	

	三
	财务会计报告
	
	

	8
	月度、季度、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10年
	

	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永久
	

	四
	其他会计资料
	
	

	10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10年
	

	11
	银行对账单
	10年
	

	12
	纳税申报表
	10年
	

	13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30年
	

	14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
	

	15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16
	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永久
	

	17
	重要的文件合同类
	10年
	


二、会计档案的移交
（一）基金会当年形成的会计凭证，在会计年度终了后，暂由财务部门保管一年，期满后半年内移交本企业档案部门统一保管，其它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半年内一次性移交。无档案机构的企业，在没有设立档案机构期间，由财务部门承担保管责任。
（二）会计档案移交时，移交双方应按照二级类目、年度、组织机构、保管期限排列顺序填写《档案移交清单》和《档案案卷目录》。交接时双方逐卷清点核对，履行签字手续，加盖部门印章。《档案移交清单》和《档案案卷目录》分别由档案部门和财务部门按会计档案移交清册的保管年限留存备查。
[bookmark: _Toc5718][bookmark: _Toc2419][bookmark: _Toc7362]（三）各企业永久保存的会计档案，在本企业保存十年后，向基金会档案管理部门移交保管。
第四章  会计档案的查阅和利用
[bookmark: _Toc21568][bookmark: _Toc20692][bookmark: _Toc16296]查询和借阅会计档案必须执行所在基金会档案管理相关规定。
第五章  会计档案的销毁
基金会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在与企业现行债权债务无任何关联、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的前提下，可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销毁：1、由本企业档案部门会同财务部门提出销毁请示，编制《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列明拟销毁会计档案的名称、卷号、册数、起止年度和档案编号、应保管期限、已保管期限、拟销毁时间等。2、由所在企业财务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对销毁请示签署意见，由基金会内控中心、督审委、财务部心就销毁请示签署意见，并共同派出人员进行鉴定和监销。3、销毁后由参与销毁的各方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字。
各企业会计档案案卷销毁后，应在案卷总目录和案卷目录上注明该卷已销毁，案卷号永久保存，新收进的案卷不能顶替该号。
[bookmark: _Toc11646][bookmark: _Toc9505][bookmark: _Toc2825]经鉴定需继续保存的原始凭证应单独抽出另行立卷，并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和案卷目录的备注栏中分别注明抽出的记账凭证号和新编案卷号。
第六章  附则
一、本制度由财务部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
二、本制度自审批生效之日起开始实施。
第七章 	 
本制度自2024年10月21日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后实施。
[bookmark: _GoBack]
